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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稿供参考)

第一条 为正确处理内部审计监督和服务的关系，转变机关工作作风，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咨询服务职能，实现“事前防

范，关口前移”，加强与各单位的业务联系，提高内部审计服务质量，根据《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和《内

部审计基本准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审计定点联系与咨询服务是指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委机关审计工作人员按照分工与委直属单位开展对口联系与

咨询服务，及时了解定点单位财务管理和经济活动的动态，发现并协助解决各定点单位在经济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提供政策、业务咨询和沟通交流，为改进定点单位内部管理、提高决策和管理水平服务。同时为有关部门制定政

策、规划，规范行业管理提供依据。 

第三条 定点联系人员和定点联系单位的确定由委审计局根据年初工作计划，在征求各直属单位意见的基础上，组成定点

联系小组，统一调配安排。 

委审计局可以对审计定点联系人员进行定期轮换，或根据情况对定点联系人员进行调整。 

第四条 审计定点联系可灵活采用多种方式。如现场培训指导、电话联系、网络通信等定期或不定期方式。 

第五条 审计定点联系员的职责 

(一)定期了解定点联系单位情况，听取定点联系单位对审计工作的意见、建议，解决定点联系单位在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宣传审计工作及财经法规。 

各定点联系员(组)每年定期联系服务不少于二次，其中深入各定点单位现场服务不少于一次。 

(二)在权限范围内，解答审计联系点提出的问题，提供政策、业务咨询。对政策界限不清不能及时解答的，应及时提交

审计部门负责人研究后予以答复。 

(三)指导定点联系单位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四)协调和配合上级主管机关和国家授权审计机关对定点联系单位的审计检查工作及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开展审计工作； 

(五)收集处理定点单位对审计人员的投诉和审计决定的意见及审计决定、审计意见书执行情况的反馈。 

(六)接受对定点联系单位及其有关人员的情况反映。 

(七)受理定点联系单位认为需要反映的其他情况。 

第六条 各定点联系员(组)应定期向审计部门负责人汇报定点联系情况，每半年总结汇报一次。重大事项应及时请示报

告。 

第七条 定点联系也可结合其他审计工作进行，但如在联系过程中需对相关事项取证检查，应按审计的程序办理。 

第八条 定点联系员应认真履行职责，恪尽职守，在王作中不得干预定点单位的正常工作，不得收取或向定点联系单位索

要任何 



报酬和财物，不得提出工作需要以外的额外要求。并应保守在工作中获取的有关秘密。 

第九条 定点联系员要加强学习，保持和不断提高职业胜任能力和服务质量。  

第十条 各定点联系单位应支持和配合审计联系员的工作，并有责任监督审计联系员开展工作和及时反馈对定点联系员的

意见。 

第十一条 委审计局于每年度终了向定点单位征求对定点联系员(组)的意见建议，对定点联系员履行职责情况和服务质量

进行综合评价，纳入审计人员年终考核总成绩。并根据考核情况对审计联系员进行奖惩。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4年1月1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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